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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现阶段城市户籍实际代表了三项公共服务: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为主的
社会救助服务，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实物或租金补贴为主的政府补贴性住房安排，以
及迁移人口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平等就学的机会。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通
过有效的政策改革方案，为外来人口提供可支付的住房，以及为其子女教育建立有效的
融资机制，从而使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是农民工可以在城市定居下来。土地制度改革可以
作为突破口，通过城中村政府和村民有效的公私合作，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为外来人口提
供可支付住房，辅以相关财税体制改革，同时可以有效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
题。在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相关财税体制改革有效解决了外来人口住房问题和子女教
育问题后，户籍制度改革也就完成了实质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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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籍制度改革近况

新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中国人口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流

动人口每年超过 1000 万人，人口城市化率也从 2000 年的 36． 2%增加到 2011 年的 51． 3%，全国
13． 47亿人口中，官方统计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 6． 9 亿人。

但当前我国的人口城市化最多只能称为“不完全的人口城市化”，官方统计的城市化率迅速
攀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大约 2 亿左右以农民工为主的外来务工人员被统计为城市人口所致，而
这些农民工绝大部分并没有获得迁入地所在城市的户口，因此也就无法接受与城市户口相对应

的公共服务，从而无法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永久性举家迁移，全面完成城市化过程。

这两年，中央政府多次提出要加速户籍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但如果仔细观察很多
人口迁入地城市的户籍改革政策，不难发现户籍改革进展非常缓慢，尤其是沿海地区主要的流动

人口输入城市的地方政府，在为外来人口提供与城市户口对应的公共服务方面缺少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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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阶段户籍代表什么?

户籍制度改革为何这么难? 这不仅涉及到地方政府进行户籍改革的激励问题，也涉及到对

现阶段“城市户口”到底包含什么排他性公共服务，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提供这些服务的认识问
题。无论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对这个问题都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实际上，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生活消费品都已市场化。而随着就业市场化和非国有企业成
为城市就业的主要创造者，就业也逐渐与城市户口脱钩。即使是一些城市政府提供的就业岗位，

比如环保、卫生之类的低端职位，也开始招纳外地人口。城市户口与就业的逐渐脱钩，也就意味着
户口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险( 即所谓的“五险一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
金) 脱钩，这些保险是由作为雇主的企业和作为雇员的个人( 单独或共同) 缴纳。因此，如果劳动者
就业单位为其雇员上了这些社会保险，则不管该雇员是否有本地城市户口，都可以享受这些保险。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阶段某地城市户口主要意味着那些由该地城市政府所提供的、与城市户口相
关的、具有排他性的三项公共服务: 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为主的社会救助服务，以经济适用房和廉
租房实物或租金补贴为主的政府补贴性住房安排，以及迁移人口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平等就学的

机会。因此，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应该不构成是否享受这些与户口相关公共服务的约束。

上述三项福利中，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为主的社会救助服务成本较低，并不构成户籍制度改革

的主要障碍，而成本较高的是补贴性住房安排及子女平等就学机会，其中成本最高的是“保障性住
房”。实际上，要实现举家迁移的两个最主要条件，就是农村迁移家庭在城里能够找到可支付的住
房，而且孩子还要有学上。但当前城市房价高企，而保障性住房又基本不覆盖外来人口，加上流动
人口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因学位不足或多种歧视性政策而就学困难，以单身、临时性迁移为主体
的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模式自然难以避免。很多农村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打工者，之所以在
30多岁后选择回乡，就是因为其子女无法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城市公立学校顺利就学，更不用
说在迁入地上高中和参加高考，而不得不回家照顾孩子上学，而男性劳动力到了 40 ～ 50 岁后发现
在城市定居无望，也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农村还有不
少剩余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超过 3倍，但现阶段却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改革方案，为流动人口提供可支付

的住房，以及为其子女教育建立有效的融资机制，从而使得这些流动人口可以在城市定居下来，

从而在解决他们家庭团聚问题的同时，有效促进他们在城市消费，同时缓解劳动力市场紧张，并

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三、以城中村改造为突破口，为外来人口主体提供可支付住房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以政府为主导、通过逐级确定指标而展开的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应
该说，在当前房价超过大多数城市化过程中新增家庭支付能力的背景下，适当增加保障性住房的

供应确有一定必要，但未来 10 ～ 20 年内，政府是否有财力、有意愿以及足够的管理能力为 4 ～ 6

亿农民提供上亿套保障性住房，就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即使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中央不断施加压力，大部分外来人口迁入地城市依然缺乏大规模

建设保障性住房的积极性，尤其是没有积极性去为那些真正需要住房的外来农民工家庭提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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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性住房。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一旦大规模供地来进行保障性住房建设，地方政府不仅商、住用
地出让金收入会显著下降，而且还需要直接增加建房和维护支出。因此，地方政府，尤其是那些
房价高、外来人口流入较多的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就不足为奇。即使短期内地方做出一些动
作，但如果要求地方长期这样做，除非中央愿意大规模增加转移支付，否则很容易出现的情况就

是“中央请客，地方买单”，最后难以实施。

实际上，“可支付住房”这个概念，广义上可以指由各种主体提供的，用于解决中低收入人群
基本居住问题的住房，它当然包括地方政府或非营利组织，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负担不起租用和

购买住房费用的问题为目标，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住房市场而供给的廉价住房，但它并不必然意味

着一定要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来提供住房保障，也不意味着住房方面的福利社会。更广义地说，如
果市场可以为大多数中低收入者提供他们可以租住或购买得起，而且基本体面的住房条件，实现

“居者有其所”，那么，住房可支付性问题就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房价过高的一个根本制度原因是城市政府作为本地供地单一主体垄

断供地，过少供地，以炒高商、住用地地价，最大化商、住用地的土地出让金。因此，解决包括农民
工在内的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除了政府建设少量保障性住房或提供租金补贴给少数最

低收入人群外，主要还是要打破地方政府对住宅用地的垄断，增加住宅用地的供给。未来住房和
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旨，就是通过城郊村政府和村民有效的公私合作，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为

广大流动人口提供可支付住房，尤其是出租屋。而其中的关键措施，就是在城市郊区的本地农民
同意向城市政府无偿让渡部分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用地的前提下，赋予城郊村和城中村居民在

其农村土地( 主要是宅基地) 上的部分土地开发权利，让他们能够合法、合规地给外来农民工建
造以出租房为主体的可支付住房。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上述措施的本质，就是所谓的土地“增值溢价捕获”，即政府对土地的公
共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郊区土地有效增值的关键因素，而政府可以通过与土地原权利人

的谈判，无偿征收部分土地用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从而捕获土地价值上涨中得益于公共

投资的那一部分，并将其用于相关公共服务提供与基础设施融资。

在我国台湾地区，这些措施被称为“区段征收”或“市地重划”。其基本经济原理可通过以下
简例说明: 假设某城郊村有 100 亩土地，其中有 200 户原住村民，每户有一处宅基地。政府在该
村改造过程中，可以直接与村民进行谈判，在明确开发增值前景与利益分配方式之后，要求村民

以无偿向政府缴纳部分土地( 如 50 亩) 的方式支持整个开发项目。在政府拿走的 50 亩土地中，

可用 30 ～ 35 亩土地用作整个地段的基础设施建设，剩下 15 ～ 20 亩公开拍卖以偿还基础设施开
发费用。而作为原有土地权利人的村民虽然放弃了 50 亩土地，却同时获得了剩余 50 亩土地的
开发权。而由于基础设施改善以及政府给予作为原土地权利人的村民一个更高的开发容积率，

这 50 亩土地的开发价值甚至远远会高于未改造前的全部土地价值，比如该村的村民可在 50 亩
土地上连片重新规划、建设容积率更高的出租屋，然后在 200 户农民之间分配，每户就可能获得
多套安置房和出租屋。

基于中国大陆城市土地国有的基础，完全可以设计如下联动改革方案，实现公私有效协作，

不仅能化解目前征地拆迁中的重大矛盾，而且可以在有效解决外来人口居住问题的基础上，为其

子女教育建立融资机制。

一是在法律制度与政策处理上，可以将城中村的土地以“报征”的形式转为国有，政府拿走
一定比例的公益事业与基础设施用地以及部分拍卖后用于覆盖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土地，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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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村民支付征地费用，但剩余部分国有土地开发权直接赋予原村民，村民也不需要担心这部分土

地政府会另行批租给别人。

二是村民在保留的那部分开发用地上合作开发建设出租房。由于村民保有的那部分土地被
发放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适当给予了容积率奖励，村民就可以组织起来用该土地使用权证去

银行抵押获得贷款，或直接引入社会资本，如以房地产投资信托形式融资，进行以出租房为主体

的土地开发。这样就解决了目前村集体建设用地开发难以获得银行贷款支持的局面，并同时将
先前投机于需求面的大量社会资本引导进入增加住房供给，并产生有效经济回报。

三是政府可以明确上述方法建设的出租性住房在 10 ～ 20 年内只有有限产权，不可以上市销
售，而只能用于出租。但超过 10 ～ 20 年年限后，则可以给予完全产权，允许房屋上市流转。一旦
这种模式可以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城中村、城郊村推广，城市的出租房供给就会增加，而房租租金
也可以下降到绝大部分流动人口收入可支付的水平。地方政府也就无需再大规模地进行廉租房
或者公租房建设了。这样，就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外来流动人口住房问题。

四是上述改革措施一方面不会对现有商品房市场造成太大冲击，但与此同时对市场释放一

个房屋炒作没有前途的信号，从而对炒房者形成有效威慑。一旦形成这种威慑，就可以逐渐放松
房地产市场限购、限价、限贷的调控，让商品房市场的刚需在合理价格水平上得到满足，促进商品
房市场正常发展。

五是对以出租房为主容纳外来人口居住的城中村、城郊村地段，政府可以考虑利用免费获得
的部分公共事业用地来建立公立学校接受外来人口子女入学，而学校的日常运营费用，包括教师

工资以及基本办公费用，可以部分来自于对本地村民所建设出租屋抽取的出租收入所得税。在
通过上述土地制度改革和相关财税体制改革有效解决了外来人口住房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后，

户籍制度改革也就完成了实质性突破。

在当前形势下，实行上述城中村、城郊村改造模式不仅有利于压房价并同时促进经济增长，

还可以减少社会矛盾，实现政府和社会多赢: 即在城中村原住农民、流动人口多方满意的同时，并
不会降低政府财政收益，甚至还可以因为激活房地产以及建筑业市场，让政府短期内就获得经济

增长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各类税收。最关键的是，以上操作还能实现土地，户籍、财政改革联
动和整体突破。而一旦通过上述土地 －财税体制改革提供大量廉价住房后，政府就可以大规模
收缩保障性住房覆盖对象，只针对那些连市场化租金也无法支付的低收入群体。通过上述改革
措施，可以帮助政府有效应对当前经济下滑的局面，并逐步消化掉房地产泡沫，政府就可以考虑

再长期逐渐引入对存量房征收的物业税和土地房产交易过程中的增值税，为中国地方政府培育

长期稳定的税基。□

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from the Housing of Migrant Workers
Research Group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Urban registration system at this stage actually represents the three public services:
social assistance services for the urban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government subsidized housing
arrangements as affordable housing and low-rent housing or rental subsidies，as well as the childre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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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s in urban public schools with an equal opportunity． The key to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is that how effective policy reform program to provide affordable housing for the
migrant population，as well as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financing mechanisms for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so that migrant workers migrant workers could settle down in the city． Land reform as a
breakthrough，through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rban village government and villagers，make full use of
market mechanisms to provide affordable housing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supplemented by the relevant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s，to solve the education problem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effectively．
After the effective solution of migrant housing and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problem through the reform
of land system and relevant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the reform of registration system will achieve
substantive breakthrough．

Keywords: Reform of registration system; Migrant 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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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and Breakthrough: The Co-ordinat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Urban and Rural

Research Group of Shanghai Academy of Development ＆ Reform

Abstract: The deep-seated problems of dual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expresses conspicuously:
The great gap of incom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is still obvious which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promote peasants' income． The continuous population import to suburban makes higher requirements of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management．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and property rights lags behind and
the conditions of deepening reform are not ripe．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suburbs
demands the sharp changes in system and mode of management． New town and small town，the carrier
of co-ordinat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need to be strengthened． The co-ordinat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urban and rural must adhere to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equalization ，sharing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and equal development rights; grasp main direction of promoting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that urban leads rural，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nd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make the
strengthening of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s premise; make the acceleration of new city
construction as a breakthrough; make the reform of land management，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and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as brace; make the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as the focal point to
promote that industrial moves to parks，residents move to communities and agriculture turns to large-
scale operation，make efforts to achieve high quality allocation of rural land resource，optimize the
pattern of resources flow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nd co-ordinat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Keywords: Co-ordinat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Dual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Inte-
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81—

2013 年 第 5 期


